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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良局志豪小學 

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校本執行指引 

1. 虐待兒童的定義 (參照社會福利署之「保護兒童免受虐待—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(二零二零

年修訂版)」) 

◆ 廣泛而言，虐待兒童是指對十八歲以下人士作出／不作出某行為以致兒童的身心健康發

展受危害或損害。 

◆ 身體傷害／虐待：指對兒童使用暴力或以其他方式令兒童身體受傷或痛苦（例如拳打腳

踢、以物件擊打、下毒、使窒息、灼傷、搖盪嬰兒或照顧者假裝兒童生病求醫等），而

且有明確的資料可以肯定或合理地懷疑這些傷害並非意外造成的。 

◆ 性侵犯：指強逼或誘使兒童參與性活動，以對兒童作出性方面的利用或侵犯，而兒童並

不同意或因心智發展未成熟而不能完全明白或理解發生在他／她身上的這些性活動。 

◆ 疏忽照顧：指嚴重或重複地忽視兒童的基本需要，以致危害或損害兒童的健康或發展。 

◆ 心理傷害／虐待：指危害或損害兒童身心健康（包括兒童的情緒、認知、社交或身體發

展）的重複的行為及／或照顧者與兒童之間的相處模式；或極端事件。 

◆ 有關對兒童的身體傷害／虐待、性侵犯、疏忽照顧及心理傷害／虐待：可參考社會福利

署之「保護兒童免受虐待—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(二零二零年修訂版)」內第二章之「虐

待兒童的定義及類別」。 

2. 處理懷疑侵犯事件的程序 

◆ 懷疑兒童受到虐待/侵犯 (18歲以下學生適用) 

應該根據「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」及社會福利署之「保護兒童免受虐待—多專業合作

程序指引 (二零二零年修訂版)第三章：多專業合作處理懷疑虐待兒童／保護兒童個案

的程序採取即時保護兒童行動及調查。 

◆ 教職員可以以下流程，並按照個案的性質、嚴重性等作出調整： 

⚫ 老師懷疑有學生被虐待，請立即通知校長、副校長及學校社工*。 

⚫ 班主任及學校社工*一同與學生面談，了解情況及作出初步評估。 

⚫ 在評估學生安全狀況之前，請讓學生留在學校。 

⚫ 按情況向保護家庭及兒童課（FCPSU）諮詢（可不留任何資料）或正式轉介個案。 

⚫ 如果評估學生沒有安全風險，但家庭有其他需要，學校社工轉介家庭服務中心。 

⚫ 如果評估學「正遭受嚴重傷害」或「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」，學校社工

*向保護家庭及兒童課（FCPSU）或警方強制舉報個案，並且通過舉報平台，以書面

形式提供資料。 

⚫ 如果評估學生懷疑受到虐待，但情況並非嚴重，或者沒有受到實際嚴重傷害的風險，

學校社工*向保護家庭及兒童課（FCPSU）通報個案。 

⚫ 如果學生需要救援、治療、或需要驗傷，請聯絡保護家庭及兒童課（FCPSU）向醫

院兒科病房留位，並且帶同學生到醫院兒科病房。 

⚫ 如果情況需要警務人員執法，請聯絡警方學校聯絡主任 

⚫ 如果保護家庭及兒童課（FCPSU）社工到校，個案由他們跟進（校方及學校社工會

作支援及日後配合跟進服務）。 

⚫ 處理個案過程中，FCPSU或警方會諮詢學校有關教職員。 

⚫ 老師及學校社工出席跨專業個案會議討論學生的福利事宜。 

⚫ 如學生繼續回校上課，須密切留意學生的進展，及通知負責社工有關學生的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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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 

校本執行指引 

 
 員工若為「指明專業人 員」(副校、社工及發現事件的同工)，在可行情況下，需透過強制舉報虐待兒童之「舉報電子平 台」完成決策流程

圖及輔助分析框架評估兒童狀況，識別是否構成 「需強制舉報的嚴重虐待兒童個案」。如經決策流程圖評估，未直接指示須強制舉報，但

專業判斷認為個案屬嚴重虐待，仍應依法舉報。 

同步進行 

 
校長通報上級至部門主管，立案後須通報至行政總監及人 

力資源部及企業傳訊及公關部 

 按局方一般程序作書面報告紀錄 

 評估屬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範疇 

 立即向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(FCPSU)或警方作出團體舉報 

 由副校、社工及知悉事件的有關專業同工成立小組，為受虐兒童作初步評估，搜集事情基本資料 

 
按照一般通報懷疑虐待兒童流程圖處理 

（參考附錄一） 

 

 按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要求作出舉報 

 

原則上，若只一名強制舉報者知悉事件，由該名強制舉報者進行個人舉報。 

建議個人舉報後通知服務單位/學校有關 事件已經立案，並提供「認收證明 

書」副本予單位主管/校長或以上職級，以機密文件存檔 

 由最熟悉個案或最了解嚴重虐待事件的專業同工(副校/社工) 

作為主要舉報者；知悉事件的有關專業同工為其他舉報者 

 評估不屬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範疇 

 立即向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(FCPSU)或警方作出個人舉報 

 配合有關部門調查 

件的 
1 初步評估是否嚴重虐待兒童個案 

2 發現懷疑虐待兒童事件的同工即時向校長/副校/社工口頭匯報事件以便支援 

3. 所有懷疑嚴重虐待兒童事件均須通 報單位主管/校長至部門主管，其須按情況指示強制舉報者應以個 人或團體進行舉報 

 發現懷疑虐待兒童事件 

 個人舉報  團體舉報 
二選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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